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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報
記
者
綜
合
報
導

　

俄
烏
開
戰
�
台
海
情
勢
也
備
受
關
注

�
廿
七
日
起
共
軍
同
時
在
南
海
�
渤
海

進
行
軍
事
演
習
�
因
應
緊
張
局
勢
也
為

穩
台
灣
民
心
�
國
防
部
再
度
釋
出
﹁
戰

備
影
片
﹂
�
包
含
天
弓
飛
彈
�
雄
三
飛

彈
�
魚
叉
飛
彈
等
實
彈
射
擊
畫
面
震
撼

曝
光
�
強
調
國
軍
對
於
台
海
周
邊
軍
事

動
態
均
有
掌
握
�
國
軍
有
能
力
�
有
決

心
善
盡
保
國
衛
民
的
使
命
職
責
�

 
 

因
應
烏
俄
軍
事
衝
突
發
展
及
敵
情
威

脅
�
國
防
部
發
言
人
臉
書
繼
廿
五
日
貼

出
﹁
國
軍
守
土
有
責
捍
衛
家
園
﹂
戰
備

影
片
後
�
昨
再
貼
出
一
部
﹁
萬
全
準
備

確
保
國
家
安
全
﹂
短
片
�
根
據
影
片
內

容
�
除
展
現
戰
車
�
裝
甲
車
與
海
上
艦

艇
偵
巡
�
及
戰
機
�
戰
車
�
火
砲
實
彈

射
擊
等
畫
面
�
也
發
布
包
括
雷
霆
二
千

多
管
火
箭
�
艦
載
標
準
防
空
飛
彈
�
天

弓
防
空
飛
彈
�
海
劍
二
防
空
飛
彈
�
雄

三
反
艦
飛
彈
等
火
箭
彈
�
飛
彈
射
擊
的

畫
面
�

　

國
防
部
表
示
�
近
期
在
各
地
�
無
分

晝
夜
�
都
可
以
看
見
國
軍
戰
備
偵
巡
畫

面
�
不
僅
是
官
兵
展
現
保
家
衛
國
責
任

與
決
心
的
例
行
訓
練
�
也
是
國
軍
平
戰

合
一
�
時
時
都
訓
練
�
積
極
為
提
升
國

防
戰
力
所
做
的
努
力
�

　

國
防
部
強
調
�
為
因
應
安
全
威
脅
�

達
成
防
衛
固
守
�
國
軍
帶
著
敵
情
練
兵

�
嚴
密
情
監
偵
作
為
�
發
揮
聯
合
作
戰

效
能
�
做
萬
全
的
準
備
�
建
立
敵
人
不

敢
進
犯
的
可
峙
戰
力
�

　

另
�
針
對
中
國
的
高
空
氣
球
曾
飄
進

台
灣
本
島
上
空
�
國
防
部
發
言
人
史
順

文
昨
表
示
�
空
軍
對
其
動
向
均
有
所
掌

握
�
研
判
應
為
氣
象
科
研
使
用
�
並
將

持
續
嚴
密
監
控
�

　

國
防
部
智
庫
�
國
防
安
全
研
究
院
學

者
蘇
紫
雲
昨
上
午
出
席
﹁
台
灣
絕
對
不

是
烏
克
蘭
�
中
國
有
可
能
是
俄
羅
斯
﹂

座
談
會
時
表
示
�
高
空
氣
球
作
用
包
括

科
學
研
究
�
氣
象
觀
察
�
也
有
軍
事
的

用
途
�
目
前
不
排
除
任
何
可
能
�
但
他

推
論
該
高
空
氣
球
作
為
軍
事
用
途
的
機

率
不
高
�
就
算
是
軍
事
用
途
�
也
只
能

合
理
推
測
是
中
國
東
部
戰
區
的
偵
查
旅

�
比
較
有
可
能
會
需
要
偵
測
中
高
空
大

氣
密
度
的
任
務
�
蘇
紫
雲
也
說
�
無
論

如
何
都
要
保
持
警
戒
�
但
不
用
過
多
詮

釋
�
這
是
最
重
要
的
�

實彈射擊 國軍影
片秀肌肉 

含天弓/雄三/魚叉飛彈等 陸高空氣球飄台灣本島 國防部研判應為氣象科研用途

　↑俄羅斯入侵烏克蘭，大批難民越過邊境湧入波蘭。圖為一名婦女身處波

蘭與烏國接壤的城鎮梅迪卡，在捐贈衣物堆中搜尋有用物品。

 （路透）

　

本
報
記
者
綜
合
外
電
報
導

　

聯
合
國
安
全
理
事
會
預
定
今(

廿

八)

日
開
會
�
投
票
表
決
是
否
就
俄

羅
斯
入
侵
烏
克
蘭
召
開
聯
合
國
大
會

特
別
會
議
�
一
旦
此
案
通
過
�
將
在

廿
四
小
時
內
舉
行
罕
見
的
聯
合
國
全

體
會
員
國
緊
急
會
議
�
而
七
大
工
業

國
集
團
︵
Ｇ
７
︶
二
十
七
日
表
示
�

西
方
盟
邦
已
決
定
切
斷
﹁
特
定
俄
羅

斯
銀
行
﹂
使
用
環
球
銀
行
金
融
電
信

協
會
︵
Ｓ
Ｗ
Ｉ
Ｆ
Ｔ
︶
支
付
系
統
的

管
道
�

　

俄
羅
斯
侵
略
烏
克
蘭
後
�
各
國
紛

紛
展
開
制
裁
行
動
�
在
美
國
及
數
個

夥
伴
同
意
對
俄
國
祭
出
新
制
裁
後
�

歐
洲
聯
盟
外
交
和
安
全
政
策
高
級
代

表
波
瑞
爾
表
示
�
Ｇ
７
成
員
國
外
長

將
召
開
視
訊
會
議
�
決
定
切
斷
﹁
特

定
俄
羅
斯
銀
行
﹂
使
用
Ｓ
Ｗ
Ｉ
Ｆ
Ｔ

支
付
系
統
的
管
道
�

　

另
一
方
面
�
烏
克
蘭
總
統
澤
倫
斯

基
透
過
網
路
發
表
演
說
指
�
烏
克
蘭

經
歷
了
血
腥
殘
酷
的
一
夜
�
再
度
出

現
槍
戰
�
住
宅
區
和
民
用
基
礎
設
施

也
再
度
遭
到
轟
炸
�
形
同
﹁
種
族
滅

絕
﹂
�
澤
倫
斯
基
透
過
網
路
發
表
演

說
指
出
：
﹁
烏
克
蘭
經
歷
了
血
腥
殘

酷
的
一
夜
�
再
度
出
現
槍
戰
�
住
宅

區
和
民
用
基
礎
設
施
也
再
度
遭
到
轟

炸
�
﹂

　

一
位
要
求
匿
名
外
交
官
告
訴
法
新

社
說
�
這
次
﹁
聯
合
國
大
會
特
別
會

議
﹂
的
目
的
是
要
﹁
迫
使
聯
合
國
一

百
九
十
三
個
成
員
國
對
俄
烏
衝
突
以

及
俄
國
違
反
聯
合
國
憲
章
表
達
立
場

﹂
�
同
時
正
式
譴
責
戰
爭
行
為
�

　

聯
合
國
大
會
的
決
議
案
不
具
法
律

約
束
力
�
但
能
形
成
政
治
壓
力
�
若

安
理
會
通
過
此
提
案
�
聯
合
國
大
會

特
別
會
議
依
規
定
將
在
廿
四
小
時
內

召
開
�
只
要
安
理
會
十
五
個
成
員
國

中
的
九
國
同
意
美
阿
所
提
新
動
議
�

即
可
召
開
聯
合
國
大
會
特
別
會
議
�

　

自
一
九
五
０
年
以
來
�
聯
合
國
大

會
僅
舉
行
過
十
次
此
類
緊
急
特
別
會

議
�

　

根
據
聯
合
國
人
權
事
務
高
級
專
員

公
署
表
示
�
俄
羅
斯
軍
隊
入
侵
烏
克

蘭
後
�
至
少
六
十
四
名
平
民
被
殺
�

超
過
十
六
萬
人
流
離
失
所
�
報
告
中

還
提
到
�
民
用
基
礎
建
設
遭
破
壞
造

成
數
以
十
萬
計
的
人
缺
水
或
斷
電
�

數
百
棟
房
屋
遭
到
破
壞
或
摧
毀
；
橋

梁
和
道
路
被
砲
擊
�
造
成
一
些
社
區

與
市
場
隔
絕
�

　

報
告
引
用
聯
合
國
人
權
事
務
高
級

專
員
公
署
的
說
法
稱
�
已
經
有
超
過

十
六
萬
人
在
國
內
流
離
失
所
�
超
過

十
一
萬
六
千
人
被
迫
逃
往
鄰
國
�
且

由
於
安
全
情
勢
持
續
惡
化
�
聯
合
國

機
構
和
人
道
主
義
夥
伴
被
迫
暫
停
行

動
�

聯合國今投票「是否召開特別會議」 

　↑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軍事行動，戰火持續延燒

。南市文化局廿七日晚間起在鹽水月津港燈節水岸

設置大型水岸投影，將烏克蘭國旗藍黃主色投影在

藝術燈區，全力表達聲援之意。

（圖文：記者陳佳伶）

月津港燈節

亮烏克蘭國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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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損及公眾

炒房最重判３年 列優先法案
　

記
者
王
誌
成
／
台
北
報

導
　

內
政
部
去
年
通
過
修
法

�
出
重
手
修
法
打
炒
房
�

限
制
預
售
屋
及
新
成
屋
換

約
轉
售
�
炒
房
若
損
及
公

眾
�
最
高
可
處
三
年
以
下

有
期
徒
刑
�
內
政
部
次
長

花
敬
群
二
十
七
日
表
示
�

草
案
仍
在
討
論
中
�
但
已

列
為
優
先
法
案
�
希
望
這

會
期
能
通
過
�

　

內
政
部
去
年
底
部
務
會

報
通
過
修
正
﹁
平
均
地
權

條
例
﹂
及
﹁
不
動
產
經
紀

業
管
理
條
例
﹂
部
分
條
文

�
並
陳
報
政
院
審
查
�
同

時
蒐
集
各
界
意
見
及
研
議

相
關
配
套
措
施
�
五
大
修

法
重
點
包
括
限
制
預
售
屋

與
新
建
成
屋
換
約
轉
售
�

預
售
屋
解
約
需
卅
天
內
申

報
�
嚴
禁
製
造
熱
銷
假
象

等
炒
作
行
為
�
私
法
人
取

得
住
宅
用
房
屋
許
可
制
以

及
檢
舉
獎
金
制
度
等
�

　

﹁
限
制
換
約
轉
售
﹂
部

分
�
預
售
屋
或
新
建
成
屋

買
賣
契
約
�
買
受
人
除
配

偶
�
直
系
或
二
親
等
內
旁

系
血
親
外
�
不
得
讓
與
或

轉
售
第
三
人
�
且
銷
售
者

不
得
同
意
或
協
助
買
賣
契

約
讓
與
或
轉
售
；
違
者
將

按
戶
棟
處
罰
新
台
幣
五
十

萬
元
到
三
百
萬
元
�

　

草
案
中
也
明
定
禁
止
炒

作
行
為
�
嚴
懲
任
何
人
有

意
圖
影
響
交
易
價
格
�
製

造
熱
銷
假
象
及
壟
斷
轉
售

牟
利
等
不
動
產
炒
作
行
為

�
違
者
將
處
一
百
萬
元
到

五
百
萬
元
；
如
果
造
成
民

眾
恐
慌
及
市
場
交
易
不
安

等
而
損
及
公
眾
或
他
人
情

形
者
�
並
可
處
三
年
以
下

徒
刑
或
併
科
罰
金
一
百
萬

元
到
五
千
萬
元
�

　

據
悉
�
目
前
草
案
送
到

行
政
院
後
還
在
討
論
中
�

是
否
會
再
調
整
以
及
調
整

的
幅
度
�
尚
不
得
而
知
�

但
內
政
部
仍
盼
修
法
在
這

會
期
能
通
過
�
並
已
列
為

優
先
法
案
�

　

另
�
行
政
院
去
年
初
拍

板
暫
緩
換
發
數
位
身
分
證

�
須
立
專
法
後
再
依
法
辦

理
�
據
內
政
部
次
長
陳
宗

彥
表
示
�
相
關
草
案
都
在

進
行
審
查
�
新
會
期
重
點

法
案
仍
在
盤
點
中
�


